4.1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标段编号
	资格能力条件

	1
	豫工程20250563001001
	1.营业执照要求：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设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企业法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2.企业资质要求：具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备注：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的通知》豫建行规(2024)7号文件规定，被全国和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标注为资质异常的，不能使用标注异常资质承揽本工程，具体要求详见通知内容(提供全国和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3.投标人拟派本项目人员要求：

3.1.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机电工程专业）（提供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四库一平台”注册人员查询信息），同时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2.项目技术负责人要求：具有机电安装类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注：①上述人员应在本单位缴纳社保，项目经理在本项目投标截止时无在建项目（提供无在建项目承诺书，格式自拟）；②提供人员相关证书扫描件、在投标企业办理劳动合同关系（提供劳动合同）、缴纳养老保险（提供2025年1月1日以来任意1个月社保部门出具的在本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险证明或者网络查询打印件。）

4.财务要求

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提供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一年的企业须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告或基本户开户银行开具的资信证明。

5.业绩要求

⑴企业业绩：投标人自2022年8月1日（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单项工程验收时间为准）以来具有2项已验收通过的单项合同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弱电智能化工程项目业绩。

⑵项目经理业绩：自2022年8月1日（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单项工程验收时间为准）以来在本次投标单位履职过程中以项目经理身份完成过1项已验收通过的单项合同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弱电智能化工程项目业绩。

注：1.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合同（如为总承包工程合同提供合同协议书关键页即可）、中标通知书、竣工验收或单项工程验收证明材料、中标公示网页截图及链接。

2.项目经理业绩和投标人业绩不可以重复使用。

3.提供的业绩工程内容必须包含弱电智能化工程；业绩无法体现上述内容时，可提供甲方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资料。

4.公共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如写字楼、政府办公楼等)，商业建筑(如商场、超市、金融建筑等)，科教文卫建筑(如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等)以及交通运输建筑(如机场、车站等)。

6.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要求：2022年8月1日以来投标人存在有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记录，将被取消投标资格（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图，查询日期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当日或之后）。

7. 信用要求：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或“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查询截图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截图。网页查询结果加盖投标人公章，查询日期为招标公告发布日当日或之后。

8.其他要求

8.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8.2.参加投标活动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委托代理人（如有）须为投标单位人员，提供在投标企业或其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险证明或者网络查询打印件【至少包括2025 年1月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在投标人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缴纳的视同在本单位缴纳。如因相关政策原因未及时缴纳的，需同时提供已缴纳的最近一个月社保证明及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

9.联合体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